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实习责任保险”服务项目XJ-XSC-202208-001
	采购人发出询价时间：2022年8月15日
	供应商报价时间
	

	采购人全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供应商全称(公章)
	

	采购人详细地址
	无锡市高浪西路1600号
	供应商详细地址
	

	经办人
	赵雨程
	联系电话及传真
	18851510194
	授权代表及联系电话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描述
	数量
	服务内容描述
	数量
	总价

	毕业生实习责任保险
	保险责任
第一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学员）（以下简称为“学生”）在参加由被保险人统一组织或安排的实习期间，因被保险人或其雇员、代表的疏忽或过失致使学生遭受意外伤害而导致人身伤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下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学生在实习期间内因下列情形导致人身伤亡，对被保险人需要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在往返于学校和实习单位的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或意外伤害；
（二）在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
（三）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受暴力等意外伤害；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六）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或意外伤害；
（七）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个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八）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遭受伤害；
（九）在实习期间，由于火灾、爆炸、煤气中毒、高空物体坠落遭受意外伤害；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为“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第四条 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对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损失实际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以下简称为“施救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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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具备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以下特定条件：
（1）报价单位必须为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在无锡市具备经营保险资质的保险公司市级分公司（中心支公司）；
（2）报价单位必须符合国家保监会规定，具有责任险经营资质（不包括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或保险服务公司）；
（3）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二、报价要求
1.报价应包含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所有费用；
2.服务期限： 2022年9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和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3.付款方式：每年起保前付款；
4.本项目最高限价为3万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5.报价文件中除报价资料外还应包含以下资料：（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3）授权代表还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4）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三、确定成交单位
[bookmark: _GoBack]1．报价文件请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2022年8月19日9:00前寄送至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赵雨程老师 18851510194（疫情防控期间报价文件采用顺丰邮寄方式，请在快递的外包装上写上项目名称以做分辨。报价人应充分考虑邮件在途时间，保证报价文件能够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学校。
2.学校组织3人及以上单数询价小组，对报价文件进行资格性及符合性检查，通过资格性及符合性检查的单位报价文件，由询价小组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3．疫情防控期间本项目采用非现场方式实施，成交结果通过学校主页“招标采购”栏公布。
	供应商对资格要求及报价要求的响应情况（可另附页）



	评审时间及地点
	评审时间：2022年8月19 日10:00
评审地点：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事务中心X105
	总报价
	　
　

	虚线左方为采购人填写
	虚线右方为供货商填写



